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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煤化工分公司、 

北京工程分公司签订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 

净化装置、空分空压站装置、碳四烯烃转化装置 

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与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煤

化工分公司（为本合同项目生产方，以下简称“新疆分公司”）、中国

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北京工程分公司（为本合同项目建设方，以下

简称“北京分公司”）在北京市共同签订的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净

化装臵、空分空压站装臵、碳四烯烃转化装臵合同协议书（含总承包合

同、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正式

生效。 

一、重要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后生效，双方签

署盖章时间不一致时，以最后一方签署合同并加盖单位印章的日期为

准。 

2．合同的履行期限。本合同装臵全部完工并实现中间交接的时间

不晚于 2015年 7月底。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具备了履行合同工作

所相应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资质和能力；本合同可能存在延期交

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煤制油公司”）是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吴秀章先生，注

册资本金为 146 亿元，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神华煤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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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身为中国神华煤制油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主要从事

以煤制油和煤化工业务为主的、与煤炭清洁转化利用相关的业务，主营

产品为柴油、石脑油、液化气、聚乙烯、聚丙烯、甲醇等。 

神华煤制油公司按照科研开发、工程建设、生产运营“三位一体”的

经营管理模式。其中：工程建设主要承担煤制油化工公司项目前期开发

和项目建设管理任务；生产运营主要从事煤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煤制

烯烃、煤制甲醇的生产。 

本次神华煤制油公司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投资建设

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按照“三位一体”的专业化管理模式，本合

同项目由新疆煤化工分公司作为项目生产方，全权委托北京分公司作为

项目建设方实施项目建设管理。在本合同中，新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

合称“业主”，具备了对上述合同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后生效，双方签署盖章

时间不一致时，以最后一方签署合同并加盖单位印章的日期为准。 

2．项目概况：本合同项目属神华新疆 68万吨/年煤基新材料项目，

系以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有准东红沙泉煤矿的煤炭资源为原料制

备甲醇，甲醇经SHMTO技术转化为烯烃并进一步生产新材料等最终产品。

项目装臵建设地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

发区。 

3．工作范围与合同价款： 

本合同约定,本公司承担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净化装臵、空分

空压站装臵、碳四烯烃转化装臵的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

包；三个装臵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包括设备委托采购合同）共计

1,230,011,213.00元。 

（1）净化装臵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承担项目净化（一氧化碳变

换及酸性气体脱除）装臵的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运输、施工、

培训和服务等直至装臵交付业主，并向业主提交文件；提供装臵的试车、

开车、性能测试等服务。总承包合同价格（不包括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



 3 

格）为人民币 156,290,163.00元，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466，793，293.00元。 

（2）空分空压站装臵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承担空分空压站装臵

的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培训和服务等直至装臵交

付业主，并向业主提交文件；提供装臵的试车、开车、性能测试等服务。

总承包合同价格（不包括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213,848,153.00 元，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234,077,847.00 

元。 

（3）碳四烯烃转化装臵合同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承担碳四烯烃转化

装臵的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培训和服务等直至装

臵交付业主，并向业主提交文件；提供装臵的试车、开车、性能测试等

服务。总承包合同价格（不包括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56,389,154.00 元，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102,612,603.00

元。 

4．合同价款支付：业主支付总承包合同、设备委托采购合同总额

的 10%作为预付款；其余工程进度款、设备采购进度款等按相应合同约

定的条件与比例进行支付。 

5．合同期限：本合同装臵全部完工并实现中间交接的时间不晚于

2015年 7月底。 

6．双方责任：新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应提供以合同装臵的工艺

技术为基础的基础工程设计文件和相关设备、材料；按本合同规定支付

预付款、工程进度款、设备采购进度款等。本公司按照合同协议书、总

承包合同和设备委托采购合同的约定完成全部工作、供货、服务；并对

延期交工、性能考核失败承担责任，延期交工违约损害赔偿金、性能考

核不达标损害赔偿金的最高限额均为根据所有变更调整过的总承包合

同总价的 10%。合同还约定了知识产权保障、保密义务以及双方争议解

决办法等。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上述总承包合同、设备委托

采购合同等系本公司正常的主营业务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合

同的签订和履行，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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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 123,001.12 万元人民币，履行期限约 23 个月,年均

合同额占本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1.04%。本合同的顺利履

行，对本公司 2013、2014、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将产生影响。 

2．本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公司作为 EPC总承包商，参与大型现代煤化工项目的工程建设工

作，将进一步丰富本公司在煤化工领域的工程建设业绩。 

五、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公司具备了履行合同工作所相应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资质

和能力；本合同可能存在延期交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新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签订的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

项目净化装臵、空分空压站装臵、碳四烯烃转化装臵合同协议书（含总

承包合同、设备委托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日 




